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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議會審議通過高雄市總預算案（含追加、減預算案）、總決算審核報告決議、附帶

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項

次
內                           容

壹 111年度總預算案（含追加、減預算

案）

1.「健康管理業務」工作計畫：

(1)分支計畫「一般業務」

附帶決議：HPV公費疫苗施打對象應

擴大年齡範圍， 增加普及率，降低

女性國人罹患子宮頸癌風險。

辦         理         情         形

決  (審)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1.根據衛生福利部統計資料顯示，子宮頸癌分別為女性癌症

發生率第九位及死亡率及第八位，而研究顯示子宮頸癌主要

是因持續感染人類乳突病毒(human papilloma virus, HPV)

所致，為預防子宮頸癌，世界衛生組織(WHO) 建議國家進行

HPV 疫苗施打計畫， 並以9-14 歲年齡層，其性行為尚未活

躍，會有較大施打效益。

2.為降低本市女性罹患子宮頸癌風險，維護弱勢族群健康權

益，本府衛生局自108 年起針對特殊族群(離島、原住民地

區、中低(低)收入戶之青少女)及國中女生全面公費施打疫苗

政策，採自行至合約院所方式辦理，為提升本市疫苗接種率

，自109 年起採全面入校施打HPV 疫苗，連續兩年接種率皆

達80%以上，111年接種率更達89.7%，統計至111 年12 月31

日已提供37,095 名學生公費HPV 疫苗接種( 補接種對象已涵

括國中到大學)。

3.111年配合國健署政策更改公費HPV疫苗價別，改提供美商

默沙東藥廠的9價疫苗「嘉喜（Gardasil）」，該疫苗為現行

保護力最全面之子宮頸癌疫苗，其疫苗每劑單價皆為原2價疫

苗的3倍，依行政院主計處公告直轄市及縣(市)財力級次表，

本市每年須分攤每劑疫苗費用之30%，111年度因受疫苗採購

影響僅接種1劑，最終分攤金額為574萬6,611元，疫苗分攤費

用相較前兩年(109年度分攤330萬1,452元、110年度分攤325

萬8,549 元)大幅成長，預估112年疫苗分攤款將成長至978萬

8,000元。

4.綜上所述，本市HPV公費施打對象依據國民健康署採行世界

衛生組織建議最有效益群體，並包含特殊群體( 原住民、中

低(低)收入戶之青少女) 與106-111 年學年之國中女生，已

涵蓋本市國中至大學之青少女。本府衛生局將依現行措施逐

年導入逐步擴及施打對象，提升接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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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議會審議通過高雄市總預算案（含追加、減預算案）、總決算審核報告決議、附帶

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決  (審)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2)分支計畫「一般業務」

附帶決議：健康促進宣導業務應納入

月經教育，保障女性健康。

1.結合本市7家醫療院所(小港醫院、高醫、義大大昌、凱旋

醫院、雲上太陽心寧診所、季宏診所、茂林區衛生所)設立青

少年生育保健親善門診，提供青少年月經教育、生育保健相

關議題，以全方位的健康照護模式在生理、心理，以及社會

層面上，為青少年提供友善、便利的醫療服務。

2.結合社區及校園加強青少年經期平權教育，由各轄區衛生

所配合國中、小學校相關課程規劃，於校園內提供青少年月

經教育課程，深化校園性別平等內涵。111年計辦理青少年性

健康促進宣導活動計74場，計4,826人次參加。

2.「長期照護業務」工作計畫：

(1)分支計畫「長照2.0計畫」：

附帶決議：長照2.0服務的居家服務

，照顧服務與專業服務經費之比例應

為7比3。

1.照顧服務提供樣態為每週數次持續提供服務，專業服務依

衛生福利部函文，同一專業目標不得超過12次，且倘有新目

標且同代碼照顧組合需間隔90天方能再核定專業服務，綜上

兩項服務樣態相異，故使用經費比例無從相較。

2.為持續推廣專業服務，已於111年1月辦理5場長期照顧專業

服務開案模擬演練課程，委託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社團

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會協助訓練照顧管理專員及社區整

合型服務中心(A級單位)個管員，針對不同需求的民眾制定相

關說帖，鼓勵民眾使用專業服務。

3.本局111年委託高雄市營養師公會、新高雄護理師護士公

會、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高雄市語言治療師公會、社團

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高雄市物理治療師公

會等6公會，辦理「111年提升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專業服務

品質計畫」，透過聯繫會議讓各分區跨專業人員更進一步認

識，並於聯繫會議上透過分享跨專業合作案例，建立特約單

位組成跨專業團隊提供服務觀念，共計辦理14場次聯繫會議

及跨專業個案研討會，合計參與512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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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議會審議通過高雄市總預算案（含追加、減預算案）、總決算審核報告決議、附帶

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決  (審)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4.規劃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單位)針對新申請案擬定計畫

需至少有1項專業服務，另為監測照顧計畫核定內容執行情形

，定期檢視各轄區及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單位)之新個案

專業服務核定比例，未達成目標者須分析原因及說明改善措

施，並於本年度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級單位)評鑑指標新增

專業服務核定比例項目。

5.111年度3-11月新申請案核定居服暨專業服務比例87.94%，

111年提供專業服務人數為15,696人，相較110年5,548人成長

率為182.9%，執行數為69,857,570元，相較110年成長率為

117%。

(2)分支計畫「長照2.0計畫」-業務

費-委辦費， 預算數2,000千元：

附帶決議：提撥100萬元，作為專業

人力培訓及回訓。

1.本局委託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社團法人高雄

市物理治療師公會、高雄市營養師公會、高雄市語言治療師

公會、高雄市護理師護士公會、新高雄護理師護士公會等6公

會，辦理111年度長照2.0專業服務品質提升計畫，核定委辦

執行數585,547元。

2.辦理出院準備銜接長照服務 (CC01)特約單位甲類人員培訓

課程1場次，執行數78,210元。

3.與財團法人高雄市郭吳麗珠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及高

雄榮民總醫院分別辦理二場次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個案管理

初階訓練課程，執行數共計164,470元。

4.本局委託社團法人高雄市職能治療師公會辦理111年高雄市

IADL、ADL復能照護教育訓練計畫，核定委辦執行數計99,528

元。

5.聘請專家學者辦理IADLs復能、ADLs復能照護、營養照護、

營養照護書面審查，提升專業人力照護品質，執行數77,400

元。

6.綜上經費合計1,005,15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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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政府衛生局

議會審議通過高雄市總預算案（含追加、減預算案）、總決算審核報告決議、附帶

決議及注意事項辦理情形報告表
中華民國 111 年度

項

次
內                           容

辦         理         情         形

決  (審)  議  、  附  帶  決  議  及

注  意  事  項

(3)分支計畫「照顧管理計畫」-業務

費-按日按件計資酬金，預算數1,980

千元：

附帶決議：提撥50萬元，作為照管督

導及照管專業培訓及回訓。

1.為提升長照人員對專業服務的認識、建立復能概念，擬透

過教育訓練培植人員正確觀念，以建立民眾復能觀念，提升

民眾自主生活能力，改善生活品質。本中心針對照管督導、

照管專員設計三階段專業服務訓練計畫，透過初接、進階、

實務演練等課程進行，逐步提升人員專業服務概念，建立穩

固的基礎。課程於111年9月至11月共辦理7場次課程、7場次

實務演練，執行數為428,276元。

2.除透過課程培訓外，也積極辦理跨專業個案討論會，廣邀

各界專家，透過困難個案的討論，開拓人員視野，111年度共

辦理23場次，執行數為70,000元。

(4)分支計畫「長照資源與機構管

理」：

附帶決議：為提供本市失智症患者情

境治療及家屬喘息服務，請衛生局規

劃建置社區型的「瑞智互助家庭」。

本市首度規劃辦理社區型的「瑞智互助家庭」新型服務模式

，本年度與高雄市立凱旋醫院失智共同照護中心合作，每周

固定時段(週五14時-17時)於本市高齡整合長期照護中心9樓

，提供安全自在的環境並安排各項活動及家屬照護課程，以

家庭互助自助的角度出發，號召有興趣加入的失智個案家庭

參與並現場提供協助，本年度參與共4組家庭，服務期間為6

月至12月，年度服務人次為130人，核銷經費計79,603元。

(5)分支計畫「長照資源與機構管

理」-業務費-按日按件計資酬金，預

算數2,133千元：

附帶決議：提撥100萬元，作為失智

照護人員培訓及回訓。

1.111年10月15日、10月29日假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少年

活動中心辦理「非藥物介入之健體顧腦」教育訓練，透過運

動實作、平衡防跌、書法及禪修等課程培訓，使第一線提供

照顧服務相關人員更能瞭解失智長者的行為與特性，並提供

更專業性的失智照護服務，本年度共培訓37處失智據點、43

位工作人員(及另有13間失智日間照顧中心之13位工作人員)

，核銷經費計21,643元。

2.111年度失智共照中心分上下年度針對失智專業人員辦理14

場次教育訓練，對象為醫事專業人員、失智共照中心及失智

據點專業人員、A個管師等共計11,110人；針對各類據點及居

家照顧機構之照顧服務員辦理14場教育訓練共計520人參與，

核銷經費合計1,12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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